林学与园林学院2014年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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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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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

	安徽农业大学2014年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指标分配表

	序号
	学 院
	毕业生总人数
	省级指标
	校级指标
	备 注

	4
	林学与园林学院
	299
	9 
	27 
	

	省级“双优生”推荐比例是研究生4%，本科生3%，高职生2% 。校级“双优生”评选比例是研究生12%，本科生9 %，高职生5%。
	09城规3人（ 90人*3%=2.7）10林学1人（50*3%=1.5）；

10木材2人（59*3%=1.77）；

10园林3人（100*3%=3）
	09城规8人（ 90人*9%=8.1）；

10林学5人（50*9%=4.5）；10木材5人（59*9%=5.31）；10园林9人（100*9%=9）
	


附件5：     

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审批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	照

片

	政治面貌
	
	出生年月
	
	籍  贯
	
	

	CET-4，6

成绩
	
	拟申报

等  级
	
	

	年级专业
	
	

	任职

情况
	

	获奖

情况
	

	各学期平均绩点
	

	班级

推荐

意见
	             辅导员（班主任）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学院

意见
	学院党委盖章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

审查

意见
	学校盖章           校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

1.本表应如实填写，装入本人档案，填写时一律使用碳素或蓝黑墨水，字迹要清楚；

2. “获奖情况”应包括各学年获得“专业奖学金”等情况；

3. “拟申报等级”填写：省级、校级。

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

（经2009年12月9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学校每年在应届毕业生中评选品学兼优毕业生（以下简称“双优生”）是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促进大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。根据《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》（教学〔2004〕7号）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安徽农业大学“双优生”评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择优的原则。

第二章  评选范围、时间和比例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当年度符合毕业条件的全日制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、本科生及高职毕业生。
第四条 评选时间是每年年初开始，2月份完成。省、校级 “双优生”评选工作同步进行。

第五条 依据评选等级和学历层次确定评选比例。

省级“双优生”推荐比例是研究生4%，本科生3%，高职生2% 。

校级“双优生”评选比例是研究生12%，本科生9 %，高职生5%。

第三章  评选条件
第六条 省级“双优生”、校级“双优生”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。　　

（二）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作风正派、诚实守信，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在校学习期间无任何纪律处分记录。　

（三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。　　

（四）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异，在校期间必修课无补考记录。　　

第七条 省级“双优生”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研究生英语六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学科综合成绩排名在前10%，获得过院级以上荣誉称号。

本科生英语四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平均绩点在3.2以上（含3.2）；获得过两次以上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称号，或获一次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称号且在不同年度内获得过校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称号。

高职生应获得过校“三好学生”称号。

第八条 校级“双优生”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研究生英语六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学科综合成绩排名在前25%，获得过院级以上荣誉称号。

本科生英语四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平均绩点在3.0以上（含3.0）；获得过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称号，或获得二次校级三等及其以上专业奖学金。

高职生应获得过校一次三等以上专业奖学金。

第四章  评选程序及表彰
第九条 由学生个人申请，班级推荐，学院党总支审核确定推荐人选并在院内公示3天。
第十条 校学工部对各学院推荐的省、校级“双优生”人选进行复审，在校内公示3天，无异议后，报校党委审批。推荐为省级“双优生”的报省教育厅审批。

第十一条 评选出的省级“双优生”按照有关文件进行表彰，校级“双优生”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第十二条 评选出的“双优生”，各学院在就业工作中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。

第十三条 获“双优生”称号的学生须填写《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审批表》一份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学工部和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起实行。原《安徽农业大

学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》校党字〔2003〕40号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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